寺头乡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专项整治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：
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等环节安全监管，严厉打击涉及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(以下简称“打非治违”)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结合《省安委办关于转发<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“12·17”爆炸事故的通报>的通知》以及《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专项整治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乡政府决定从即日起至3月底，按照《寺头乡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实施方案》职责分工，组织开展全时段、全领域、立体式烟花爆竹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工作目标
深刻汲取近期因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火灾、爆炸事故教训，以朔州、大同查处的违法运输、储存烟花爆竹案件为警示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“打非治违”工作的重要性和做好岁末年初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的紧迫性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行为，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安全保障。
二、整治重点
在春节、元宵节期间，重点整治在烟花爆竹禁放区、交通枢纽区、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、行政交界处等区域、养殖场、出租房屋、废旧闲置厂房、封闭式院落、关闭退出的生产企业和批发仓库等场所，开展非法违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
三、整治措施
(一)针对非法违法生产烟花爆竹行为。严厉打击无相关行政许可，擅自组织进行烟花爆竹生产、加工、组装的行为;通过“分散作业”“家庭作坊”等形式组织非法生产，或为非法生产提供技术、原料等支持的行为。重点排查城乡结合部、行政区域交界处、偏远乡村的废旧厂房、仓库、闲置院落、矿山坑道等易隐匿场所。(乡派出所、乡应急办牵头，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配合)
(二)针对非法违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。严厉打击无证或证照不全、超范围经营的“黑窝点”“黑摊点”;销售超标、假冒伪劣、以次充好、“三无”及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;通过网络等渠道进行非法销售、邮递、配送的行为。重点排查各类集贸市场、农村集市、婚庆殡葬用品店、文具店、小超市等可能存在附带销售的场所;零售店(点)是否存在“前店后宅、下店上宅”等安全隐患，是否超量存放;物流寄递网点、货运站场，是否有伪装夹带、谎报瞒报运输烟花爆竹的情况;在网络平台，对相关关键词进行监测，追溯线下非法经营源头。(乡应急办牵头，乡派出所、芹池市场监督管理所等站所按职责分工落实，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配合)
(三)针对非法违法储存烟花爆竹行为。严厉打击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储存场所，或在居民区、人员密集场所、重要建筑物附近非法储存的行为;储存场所安全条件不达标，超量、超范围储存，与其他易燃易爆物品混存等问题;合法经营单位在非专用仓库储存、违规设置临时储存点等行为。重点排查可疑的出租厂房、仓库、院落等;零售店(点)附属储存间、周边隐蔽场所;婚庆等可能使用或临时存放烟花爆竹的库房;原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旧址;城乡结合部、村边缘地区等。(乡派出所牵头，乡应急办及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配合)
(四)针对非法违法运输烟花爆竹行为。严厉打击未取得《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》或使用伪造、过期许可证的非法运输行为;使用非危险货物专用车辆运输烟花爆竹;运输车辆不符合安全标准、驾驶员和押运员不具备相应资质等行为;超载、超限、超速运输，不按规定路线、时间行驶，以及非法夹带、伪装运输;在客运车辆中携带、托运烟花爆竹等。重点排查主要公路出入口等交界处的检查站；在物流园区、快递分拨中心、核查货物清单与实际货物；对可疑的厢式货车、篷布遮盖严实的货车、频繁往返于产区与销区的小型车辆进行重点盘查；利用交通监控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，筛选可疑车辆轨迹。(乡派出所、乡公路站牵头)
(五)针对非法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。严厉打击禁放区域内燃放的行为；未经公安机关许可，擅自举办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行为；对经许可的活动，严格监督其是否按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、技术规程进行；燃放国家明令禁止的个人燃放类产品；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、爆炸事故，或扰乱公共秩序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。重点排查禁放区域，特别是党政机关驻地、居民密集小区、交通枢纽等周边；重大庆典活动、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；公园、广场、景区等公共场所；对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进行全程监管，确保安全条件，安保措施落实到位；通过群众举报、视频监控巡查、街面巡逻等方式，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燃放苗头。(乡派出所牵头、乡小城镇办、乡中小学、乡公路站、乡文化站、乡应急办、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按职责分工落实)
四、职责分工
乡应急办：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；牵头零售店（点）规划布点初审；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经营许可和安全监管；开展烟花爆竹安全宣传教育；参与零售店（点）选址安全距离审核；依据职责做好相关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；负责指导消防安全，参与灭火救援准备和应急演练。
乡派出所：负责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；依法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；审批监管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；负责重点时段禁放区巡查和燃放秩序维护。
乡公路站：配合派出所等站所，对途径辖区的烟花爆竹车辆开展检查，严查无证运输、超量运输、非危化品车辆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芹池市场监督管理所：负责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查处销售不合格产品行为；配合查处无证经营。
乡中小学、卫生院：负责对本系统、本单位及管辖范围内的禁限放宣传和安全教育；卫生院做好医疗应急准备。
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：落实属地责任，负责本辖区内禁限放政策的宣传、教育、监督和巡查劝阻工作；配合做好零售店（点）选址意见征询；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行为线索。
五、检查方式
全覆盖排查。乡政府将组织辖区派出所、综合执法、芹池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公路站等站所成立联合检查组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。同时发动村、街道等基层力量，落实网格化管理，明确包保责任，确保排查无死角、报告无遗漏，对发现非法违法行为及时做好问题线索移交。
六、工作要求
(一)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强站所协同。要指导村、街道充分发挥前沿哨点作用，强化基层风险排查；乡派出所、乡公路站、乡应急办、芹池市场监督管理所、乡中小学等各相关站所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大烟花爆竹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等各环节的监管力度；严格道路运输和寄递物流监管，加大客运安检力度。
(二)深化溯源查处，加强行刑衔接。各有关站所对检查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要深挖线索，特别是通过网络平台违法违规销售烟花爆竹的，乡派出所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，坚决查处烟花爆竹存放窝点、销售人员，查明非法产品来源、销售网络，坚决斩断非法利益链条。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对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的依法处置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(三)广泛宣传引导，营造共治氛围。各有关站所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公开曝光非法违法典型事故案例和查处结果。要在乡村、集市等公共场所广泛张贴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政策，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、邮箱等，落实举报奖励制度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存在的非法行为，构建群防群治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寺头乡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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